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办法的通知
玉政规〔2018〕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办法》已经市五届人民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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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推动我市无偿献血事业进一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广西献血条例》《玉林市实施无偿献血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是指对在推动玉林市无偿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本办法给予的奖励。
第三条 无偿献血奖励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精神奖励为主，按照规定的奖项、标准、内容、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四条 玉林市无偿献血奖励活动每2年举行一次。
第二章  奖项设置及获奖标准
第五条 无偿献血奖励奖项设置：无偿献血促进奖、玉林市“献血之星”、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
第六条 无偿献血促进奖
用以奖励为无偿献血事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其奖项和获奖标准为：
（一）单位奖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单位可以授予此奖项：
1. 2年内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到200人次以上，且该累计献血人次数不小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50%的单位；或者2年内参加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到1000人次以上的单位；
2. 连续10年组织单位职工参与无偿献血或开展无偿献血相关公益宣传的单位；
3. 连续2年自体输血率达到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要求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其中：三级甲等综合医院35%，其他三级医院25%，二级医院10%）；
4. 为无偿献血事业捐赠款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单位。
（二）个人奖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个人可以授予此奖项：
1. 连续10年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或无偿献血相关公益宣传的个人；
2. 为无偿献血事业捐赠款物价值人民币1万元以上的个人。
第七条  玉林市“献血之星”
用以奖励多次自愿无偿献血者。其奖项和获奖标准为：
（一）“一星级献血之星”，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4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二）“二星级献血之星”，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6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三）“三星级献血之星”，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8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四）“四星级献血之星”，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10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五）“五星级献血之星”，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15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第八条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
用以奖励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的个人。其奖项和获奖标准为：
（一）“一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120小时的志愿者；
（二）“二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240小时的志愿者；
（三）“三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360小时的志愿者；
（四）“四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480小时的志愿者；
（五）“五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600小时的志愿者；
（六）“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0年且累计时间超过1500小时，或累计时间超过3000小时的志愿者。
第九条 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
用以奖励常年坚持献血的自愿无偿献血者。其获奖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累计达50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
第三章　奖励的权限和程序
第十条 成立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市无偿献血委员会人员组成。
第十一条 无偿献血促进奖、玉林市“献血之星”、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均由市无偿献血委员会根据玉林市采供血信息化网络管理系统提取的数据自动评定，报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市无偿献血委员会负责对奖励对象进行最终审核，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报请市人民政府进行奖励。
第四章　奖励的内容和结果运用
第十三条 各类个人奖项纳入个人诚信档案。
第十四条 无偿献血促进奖奖项的获奖单位由市人民政府颁发牌匾，无偿献血促进奖奖项的获奖个人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
第十五条 玉林市“献血之星”奖项的获奖者由市无偿献血委员会颁发证书。
第十六条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奖项的获奖者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奖项的获奖者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牌匾，并给予8千元人民币现金奖励。
第十七条 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奖项的获奖者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牌匾，并给予1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
第十八条 “三星级献血之星”奖项及以上的获奖者、“五星级无偿献血志愿者”奖项的获奖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奖项的获奖者和无偿献血终身成就奖奖项的获奖者，可免政府投资的市及县（市、区）管理的公园、A级旅游景区的首道门票，免交市属及各县（市、区）公立医疗机构就诊诊查费，免费乘坐玉林城区及各县（市、区）公共交通工具。
第五章　奖励的监督
第十九条 参与奖励评审工作的有关人员，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相应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无偿献血是指公民在无报酬的情况下，自愿捐献自身血液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奖励评定的无偿献血量按以下规定进行折算统计：机采血小板每1个治疗单位按200毫升计算。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玉林市参与无偿献血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
